离婚纠纷案件涉家庭暴力研究

     ——某法院民一庭离婚案件分

唐艳

论文提要：

在大多数当事人提交的离婚诉状中，原告诉称 “被告经常对我施加暴力”，“被告经常打骂我”，“被告以各种方式折磨我”，“被告多次殴打我”等描述遭受的家庭暴力做为请求离婚的事实与理由出现。每当看到这样的诉状，我就会疑虑当事人是否能真正分辨清楚家庭暴力且是否有充足证据予以支持诉求。然而从这两年的离婚案件统计数据来看，诉状中称遭受家庭暴力人很多，但法院因此判决离婚的案件并不多见，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增强，某法院民一庭受理离婚案件的数量也呈增长态势。2010年度民一庭共受理离婚案件212件，占受理民事案件的22.70%；2011年度共受理离婚案件236件，占受理民事案件的26.02%。而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数量也呈增长趋势，家庭暴力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就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相关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离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现状描述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大多数当事人提交的离婚诉状中，原告诉称 “被告经常对我施加暴力”，“被告经常打骂我”，“被告以各种方式折磨我”，“被告多次殴打我”等描述遭受的家庭暴力做为请求离婚的事实与理由出现。每当看到这样的诉状，我就会疑虑当事人是否能真正分辨清楚家庭暴力且是否有充足证据予以支持诉求。然而从这两年的离婚案件统计数据来看，诉状中称遭受家庭暴力人很多，但法院因此判决离婚的案件并不多见，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应该说大部分原告起诉时提到的“家庭暴力”应当是在生活中真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被法院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的却如此之少，这到底是何原因？是当事人的原因还是法官的原因？是立法的原因还是司法的原因？还是各种因素所综合造成的后果？下面就来对这一原因进行分析。

二、离婚案件中难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原因

（一）立法上对“家庭暴力”有明确规定

立法上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婚姻关系中夫妻之间的暴力行为。具体是指发生在婚姻关系中夫妻一方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手段，给另一方的身体、精神、性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从立法可以看出两层含义，一是要有暴力行为，即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之行为，二是该行为还必须造成一定后果，即暴力行为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是必须考虑这两方面因素的。例如庭审中，很多离婚案件的当事人都陈述被告婚后经常赌博、酗酒，并对其殴打，以证明对方有家庭暴力的行为。对方也承认有打闹过，但是殴打过程中双方均有损伤，且也都只是偶尔发生。因此，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无法就此认定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

家庭暴力又不同于一般暴力，家庭暴力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在家庭中，存在大量的不同种类的行为，虽然单个看，均无多大影响，但这些行为彼此间可以达到相互增强影响的效果，而使受害人产生持久性的精神恐惧，并且由于家庭领域的相对封闭和经济生活上的从属而使得这一恐惧得以放大性的增强。显而易见，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只关注孤立的肉体伤害事件，而不将这种虐待关系作为整体看待，就不能有效区分家庭暴力行与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不能只参考诉状称的一记耳光或某个重拳，而应考虑一次拳打脚踢或一记耳光后面的那些侮辱、恐吓、隔离等行为.如果把这些都考虑进去，就会发现，这些可能比一次孤立的拳打脚踢恶劣的多。.但是我国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仍然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作为追究行为人责任的条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家庭暴力”司法解释仍然要求“造成一定伤害后果”，这一苛刻的构成要件使得我国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认定“家庭暴力”这一离婚条件而准予离婚的几率大为降低。

（二）当事人自身难以取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不能将承担不利的法律不后果。离婚案件中，受害方当事人如果提出自己曾遭受配偶家庭暴力侵害而提出诉讼请求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是真实的，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在诉讼中，根据现行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受害方想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不仅要向法院提交自己曾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证据——病历或者伤情鉴定书等等，还要向法院提交该伤害结果是由其配偶所致的证据，并且还须证明配偶对自己的这种暴力伤害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偶尔发生，而是经常性的，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自己的主张是真实的，使其合法权益真正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因 “家庭暴力”这一行为本身的特征，使得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有相当的难度。

第一、在现行法律下，认定“家庭暴力”往往需有家庭暴力进行的时间连续性或经常性。家庭暴力因伴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施暴者会因不同的事由，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或长期对同一受害者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方式，不定期地施暴。一次次不大的打骂不会使当事人有足够的警觉并以某种的方式保存下来作为今后家庭暴力的证据使用，且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造成的只是轻微肉体伤害，受害方无法现场即时取证或事后疏于取证，导致证据缺失。通常情况下，受害方只有在最后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想到离婚。也就是说从家庭暴力发生之时，到诉讼提起之时，就有一段时间间隔很可能使本来清晰的证据变得模糊不清而最终导致受害人的诉称可信力下降，使得本应固定的证据没有固定而永远无法取得。而法院在“家庭暴力”认定方面往往是夫妻间的长期的折磨，所以，在家庭暴力而引起离婚的案件中，受害方如何有意识地收集全面证据并构成有力的证据体系，就成为诉讼成败的关键了，但对于实践中的受害方来说，往往没有这种意识，因而“家庭暴力”也就难得被法院所认定。

第二、“家庭暴力”行为的隐蔽性。夫妻间的家庭暴力绝大多数发生在家庭这个私密的空间里，即多数发生在施暴者与受害者共同居住的住所，其暴力行为很难让世人知晓，往往缺乏直接的现场目击证人，同时，在高学历、高收入等“双高”阶层家庭中，夫妻间发生感情危机后，往往采用精神虐待方式也即“冷暴力”，因“冷暴力”具有反复性、隐蔽性及不定期发作性的特点，导致暴力的发生常不为外人所知，更加深了取证的难度。 大多数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的家庭隐私，而无意去让人知晓。

第三，当事人的传统思想认识不足。很多夫妻的争执是发生在深夜，而且是很“寂静”地在打，打人的没有声音，被打的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挨了打，也没有声音，一切都是在家里静悄悄的进行。有好多夫妻甚至连自己的孩子、父母都不愿意让他们知道彼此的矛盾，更不愿意向辖区的居委反映或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有这种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使得“家庭暴力”在无声无息中发生，使得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不仅难以取得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有时候连间接证据都难以取得。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邻居及其他第三人有提供的证人证言，但往往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听觉去感知，甚至是通过传闻提供证言，所以其证明力也不强。

第四，当事人法制意识淡薄。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普法教育的开展，要求同男性处于平等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并更加懂得怎样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当“禁止家庭暴力”载入新婚姻法后，作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妇女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欲通过合法途径结束痛苦的婚姻生活，近几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明显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将不幸的婚姻诉至法院，以达到改变自己人生的目的。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相当多的离婚案件中，很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就是一份结婚证，尽管有些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自己悲惨的命运、如何地遭受家庭暴力的摧残，但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证据证实，以致法院不能够对这些事实予以认定。

三、完善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相关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增强受害人的法律意识 

在我国广阔的农村，有些地方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男权主义封建思想。逆来顺受的女人们往往在男人的铁拳下忍气吞声，从而造就了婚姻的悲剧。对这些受害者当务之急莫过于告诉她们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告诉她们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然后，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在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件中，存在着最大的问题是当事人不知道如何保留证据，不知道如何举证。前面说过，在相当多的离婚案件中，原告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法院只提交了一份证据，就是夫妻双方的结婚证，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到的诸如“家庭暴力”等种种离婚理由因缺乏相关证据，而被告持异议，使得法院无从认定。学法、懂法，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是每一位权利欲求者所应当努力的方向，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职责引导当事人以正确的方式来参与诉讼。所以，在当事人起诉时，法院可以设立一定的方式告知当事人如何举证，从而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也有利于法院在更真实地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达到司法公正。具体方式可以考虑由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详尽地告知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举证方法，或者是以张贴告示的方式告知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举证方法。具体到由“家庭暴力”所引发的离婚案件可以告示其首先要丢掉要面子的想法，提供向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报案的证据，或者是向亲朋好友及邻居及时求救的证据；其次告知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留存的报警记录或询问笔录可以作为证据；到医院门诊检查，留下的门诊病历、检验报告、伤残鉴定等可以作为证据，同时，证据还可以是对方施暴时进行的录音、录像。 

（二）立法上的完善 

1.“家庭暴力”定义的重新界定 

家庭暴力有两种类型，即“硬暴力” 和“软暴力”或者是“精神暴力”，家庭暴力对身体的伤害很容易理解，通常提到家庭暴力，人们就会联想到拳打脚踢，这种暴力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又有人称之为“硬暴力”，但 “精神暴力”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前面说过，在家庭中，存在大量的不同种类的行为，虽然单个看，均无多大影响，但这些行为彼此间可以相互增强影响的效果，而使受害人产生持久性的精神恐惧，并且由于家庭领域的相对封闭和经济生活上的从属而使得这一恐惧得以放大性的增强。夫妻之间的相互冷落、疏远、漠不关心，以及语言、情感交流的阻断，或经常辱骂、讽刺对方，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务等比较隐蔽的做法即是“软暴力”。虽然这种家庭暴力不以拳脚相加，但给人造成的精神折磨非同寻常，对当事人的身心伤害是极为严重的。危害性比殴打等显性暴力的伤害更大，更容易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但精神暴力由于看不见、摸不着，在离婚诉讼中受害方无法向法院提交证据，所以，在立法方面“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不应当包括因“家庭暴力”而引发的伤害后果，而应当关注的是“家庭暴力”的行为方式与过程。另外，婚姻法《解释（一）》在列举“家庭暴力”的行为种类时只列举了“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然后还有一个兜底性的用语“或其他手段”，尽管有兜底性用语，但前面所列举的暴力行为，都主要是涉及到伤害肉体的行为，而非肉体性精神折磨，如冷落、恐吓、威胁等没有出现在立法中，这样会给法官在认定“家庭暴力”的过程中带来过多的犹豫与不确定性。所以，在立法中可以对属于家庭暴力的“软暴力”种类进行适当的列举。 

2.“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主张由否定其主张成立或否定其部分事实构成要件的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形式。它是基于现代民法精神中的正义和公平面对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补充、变通和矫正。为使受害方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法律的保护，对离婚案件中的家庭暴力可以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即受害方在离婚诉讼中只要提出自己受到家庭暴力的主张即受到家庭暴力的事实，由施暴者针对其主张进行反驳，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实施暴力行为，对方的暴力损害后果不是由自己造成。即法院在审理由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案件时，只要受害人提出其遭受家庭暴力，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了因家庭暴力所受到了伤害，被告即承担该伤害不是由其造成的举证责任。如对方举证不能，就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成立。在这里，“家庭暴力”举证责任的倒置，应当说是证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这种设计避免了受害方在遭受暴力后，还要忍着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到处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从而更有利维护受害方的权利。 

（三）司法上的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应采取各种方式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是对该类案件建立“绿色通道”，做到及时立案、及时开庭、及时调处，以最大限度维护受害方正当权益。

二是加强对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引导和释明工作。在立案及开庭之前可适当向当事人释明应该承担的举证责任，从而正确引导当事人及时收集证据，对部分因自身原因所限而举证能力较弱的当事人，必要时法官可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以有效维护当事人自身权益。

三是审判中注重经验法则及调解工作。在审判工作中，法官针对受害者身受的家庭暴力，要强化各种证据证明力。对此类诉讼中的证人证言，单个证人证言或受害人的单独陈述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证据作用。这就要求在采用证据上适用推定，即用间接事实推定主要事实的存在。首先用多个证据相互印证，无疑地证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之后根据经验法则去推认证明主要事实的存在。很多时候，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事实，需要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和日常生活经验，由已知事实推定未知事实，以弥补证据不足的缺陷，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另外在调节过程中对遭遇家庭冷暴力的当事人双方应及时进行心里疏导，以缓解家庭“冷暴力”的升级。同时加强该类案件的调解工作，以期做到案结事了。

四是加强与街道、居委会及妇联等基层组织的联系，以定期或不定期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尤其是广大妇女的法律保护意识。

� 唐艳 丰都县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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